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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法国文学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它博取众长、丰富多采。从九
世纪始，法国文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它象一面清晰的镜子，形象而生
动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现实和人生。它既反映了法兰西人民的欢乐和痛苦，
也反映了法兰西人民的憧憬与迷惘，更反映了法兰西人民的求索与追求。
法国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它在艺术技巧、艺
术形式和创作方法方面，均有许多独到的造诣。无论是天下横溢、日晕月华
的作品，还是花繁叶茂、摇曳多姿的名篇；有的江河奔腾、气势磅礴；有的
似林园台榭， 曲径通幽，这些自辟蹊径的方法，显然是具有范例的意义，许
多方面是值得世人学习和借鉴的。
文学无国界，无论哪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艺术结晶，
也都是人类历史的共同财富。作为法国十多年来的社会和人生的形象记录的
法国文学，对于人们提高文学修养、了解历史、认识社会、丰富知识、鉴别
美丑以及学习写作技巧等方面，无疑均有其一定的意义。
在撰写过程中，摒弃了教材的呆板性，拉下了以阶级标签区分作家、作
品的形而上学。对法国文学各个时期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予以实事求是的述
评，这是一次探索性的尝试。基于水平的局囿，谬误在所难免。好在人世间
既有“指津人”，当然就会有“迷途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本书上册——中世纪时期文学至浪漫主义运动时期文学的前六章，系由
汪剑鸣执笔；下册的现实主义时期文学至现代派时期文学的后四章由詹志和
负责撰写，是为记。

汪剑鸣于吉首大学
1993.5.30



内容简介

法国文学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它博取众长、丰富多采。从九
世纪始，法国文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它象一面清晰的镜子，形象而生
动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现实和人生。它既反映了法兰西人民的欢乐和痛苦，
也反映了法兰西人民的憧憬与迷惘，更反映了法兰西人民的求索与追求。
法国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它在艺术技巧、艺
术形式和创作方法方面，均有许多独到的造诣。无论是天下横溢、日晕月华
的作品，还是花繁叶茂、摇曳多资的名篇；有的如江河奔腾、气势磅礴；有
的似林园台榭，曲径通幽，这些自辟蹊径的方法，显然是具有范例的意义，
许多方面是值得世人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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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青少年的话（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
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
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
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
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
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
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
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
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
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
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
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
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
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
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 6
辑 85 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
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
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
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
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
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
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
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
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
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
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
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 年国庆节于北京



第一章  中世纪时期文学

法国通史上的所谓“中世纪”，指的是从公元 842 年《斯特拉斯堡盟约》
签订时起，至公元 1515 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登基时止，这段为时达五、六百
年之久的时间。中世纪时期的法国，正处在封建社会发展阶段。法国在封建
化的过程中有两大特点：
1.进展的速度较快。
2. 比较典型。
说它快，是因为到十二世纪时，法国的封建制度已进入其成熟阶段；说
它典型，则在于法国在封建化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军事采邑制”，培植
了一个中、小封建主阶层。正是在这个阶层的基础上，产生了“骑士制度”，
派生出一种“骑士精神”。
构成法国中世纪时期的文化要素来自三个方面：
1.高卢——罗马文化的遗风余韵。
2.基督教文明的滋润和洗礼。

3.“蛮族”自身的民族文化基因和飞跃力。
这来自三个方面的文化要素，经过相互排斥、冲撞、融合等，最后以基
督教为核心，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与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对当时
的物质与精神予以全面支配，这就是中世纪时期法国文化的特点。中世纪时
期的法国文学，便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一、高卢——罗马文化是法国文学的渊源。

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文
化的伟大民族。源远流长的法兰西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时，高卢
人生活的远古年代。
高卢人在当时叫“凯尔特人”，他们的语言属印欧语系的“凯尔特语族”。
古罗马人征服他们以后，称其为“高卢人”。似此，“高卢人”这一称谓才
见于史册。法国历史学家米盖尔先生在其撰写的《法国史》里，对高卢人作
了这样的描绘：“高卢人生性暴躁，嗜好战争，单纯，善良却骄傲轻佻”。
姑不论这位历史学家的断语是否贴切、中肯，但却为人们了解高卢人提供了
一个参照系数。
从古罗马人的记载中获悉，高卢人在战斗之前都歌唱“第一个勇敢的
人”，他们从劳动生活中提炼出姿势优美的舞蹈，他们在祭礼活动中，伴唱
着自古相传的歌辞，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学。遗憾的是由于经过漫长
的历史和巨大的社会变化，高卢人所创造的这些原始文化至今已荡然无存。
至于高卢文学，现在只能从几百个法文的地名和单词，看出一些高卢文字残
留的痕迹。
公元前二世纪末，奴隶制的古罗马帝国开始入侵高卢。公元前一世纪中
叶，罗马统帅凯撒，完成了对高卢全境的征服，将其作为一个行省统辖于帝
国版图之内，整整达五个世纪之久。古罗马的入主高卢，既给高卢人带来了
掠夺，也给高卢人带来了高度发展的“地中海文明”。罗马征服者在高卢，
传播了“通俗的拉丁语”，并带来了古代社会的建筑术、织染术、冶炼术、
葡萄的种植等各种生产技术，以及数学、物理、天文、化学、哲学、修辞学、
历史学等各种学问和关于文学各种类别如史诗、抒情诗、戏剧悲剧、喜剧等
方面的知识。古罗马的征服高卢，高卢人有失有得：失去了独立，得到了进
步和繁荣。米盖尔说得好：“有几百年间，高卢人忘掉了独立，忘掉了战争，
唯独和罗马社会发生联系，并心甘情愿地成为罗马社会在西欧的基础。”米
盖尔的话不无含着眼泪的幽默，但事实的确如此。正由于“心甘情愿”，才
产生了繁荣、进步的高卢——罗马文化，它为法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
公元 486 年，属于日耳曼部落的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这些“只识弯弓
射大雕”的新主人，一方面借助于基督教作为其统治的精神支柱，另方面又
受惠于高卢——罗马文化流风余韵的耳濡目染，再加上“蛮族”自身的民族
文化基因和飞跃力，三者共同合成，从而在文化上，在原来的“通俗拉丁语”
的基础上，创建了一种新的语言——罗曼语（古法语）；在军事上，开疆拓
土，东征西讨，至查理大帝统治期间（724～814）出现了加洛林王朝时期的
“文艺复兴”。
数典焉能忘祖，树本必须求源。法兰西人之所以素来以拉丁人后裔自豪，
法兰西文学之所以雄厚、坚实，就在于他们把高卢——罗马文化视其为渊源
的缘故。



二、“武功歌”中的珍品——《罗兰之歌》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轨迹，无一不是由口头文字揭开其序幕。法兰
西民族也不例外，流行于十一世纪的口头文学——“武功歌”便是。所谓“武
功歌”，顾名思义，即唱颂武士们的功勋彪业之歌。（武士即骑士）法兰西
人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这些封建武士骑马掌剑，驰骋疆场，勇猛拼杀，一
往直前，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与丰功伟业。特别是封建社会处于
向上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武功勋业予以歌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
象。它体现了法兰西人民要求统一，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愿望，宣扬
为祖国献身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
在当时流行的众多的武功歌之中，《罗兰之歌》是最典型的范例之作。
《罗兰之歌》由于具备了古代史诗的基本要素——武士的功业和真诚的爱情
（罗兰之妻一听说罗兰战死沙场，立即昏厥倒地，这就是爱情的表现。）。
所以，文学史家又将其称之为“英雄史诗”，或“法兰西民族史诗”。
《罗兰之歌》在当时流传着许多手抄本，经专家们鉴定，以后来英国牛
津大学收藏的手抄本最为完善。全诗长达 4002 行，分二百九十一节，每行十
音缀，不押脚韵，系用罗曼语（古法语）写成，编写者为图罗尔杜斯。
《罗兰之歌》述说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征讨西班牙时的武功勋业和他麾
下骑士们忠勇的英雄事迹。这一情节是有其历史事实作依据的，只不过武功
歌中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经过传颂者的口头不断加工和编写者进一步予
以艺术化、典型化罢了。
查理大帝统率大军在西班牙转战七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只剩
下马度勒王的一支军队尚在负隅顽抗。面对查理大帝的大军压境，马度勒为
了免遭灭顶之灾，只得遣使求降，愿向查理大帝称巨。查理大帝同意与其谈
判，并接受侄儿罗兰的建议，委派罗兰义父加奈隆前往对方驻地，充当谈判
的全权代表。这本来是一项极其光彩的任务。当然，深入敌方驻地谈判，亦
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马度勒王异常狡猾，反复无常，有可能玩弄阴谋诡计。
加奈隆虽然表面上接受了任务，可内心深处却记恨罗兰的推荐，决心予
以报复。加奈隆在与对方谈判过程中，与敌人暗中勾结，设下圈套，准备让
罗兰中计身亡。在查理大帝率军班师回朝时，罗兰率两万精兵断后。当罗兰
率领部队行至隆色伐山谷时，突然枪响，四十万敌军伏兵予以出面阻击。奋
战结果。终因寡不敌众，罗兰不仅全军覆灭，而且自己也战死沙场。罗兰在
牺牲前，吹响号角，查理大帝迅速回师，荡平了马度勒叛军，回国后，严惩
叛徒加奈隆，处以四马分尸极刑。
《罗兰之歌》之所以在众多的武功歌之中风骚独领，之所以为广大人民
群众热忱歌唱，主要在于它是一部歌颂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诗篇，它反映
了法兰西人的憧憬与追求。在诗篇里，查理大帝是一位被唱颂的理想化的君
主形象。他既能捍卫法兰西，又能制服封建领主的叛乱，既英明能干，又身
先士卒，这正是当时人民大众所要求的好国王。恩克斯一语中的地指出：“这
个歌里歌唱了查理个人身上体现的法兰西的统一——一个不存在的理想的封
建王国”。
罗兰是理想的封建骑士的典型，是一位抵抗外族、忠君爱国思想的体现
者。他跟随查理大帝出兵打仗，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充分体现了中世纪英
雄性格的特点：忠君爱国，勇敢刚毅。在征讨西班牙的战斗中，他竭力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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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帝和法兰西民族利益，把忠于查理大帝、保卫法兰西当作自己的天职，
勇猛顽强，视死如归。为了使查理大帝安全回国，他甘愿率领两万精兵断后。
在遭到四十万敌军的袭击下，他毫无惧色，英勇迎战。在强大的敌军面前，
他和他的两万精兵同仇敌忾，与敌人浴血奋战。他手拿杜伦达剑“在战场上
驰骋”。“他杀死了一个又一个，到处都是血流成河”。一场恶战之后，终
因寡不敌众，罗兰和他的全部兵马战死疆场。但他视死如归，把摔坏的宝剑
与号角放在身下，头朝向西班牙，表示在胜利中战死。

罗兰躺在那株青松下，

面向西班牙，回忆着往事：

他想起，攻占的广大河山，

想起美丽的法兰西故乡，

想起同族的英雄骑士，

想起英雄的查理大帝，

是他把自己抚养成人。

诗篇通过罗兰这一英雄形象，歌颂了保卫祖国、抵御外侮、为民族舍身
战斗、不惜牺牲的英雄精神，反映了法兰西人民要求统一、建立强大中央集
权国家的愿望和进步要求。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珍贵的精神财富，《罗兰之歌》
之所以为一代又一代人们歌唱，就因为在这中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的东西。
《罗兰之歌》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还在于诗篇运用了民间文学中的浪
漫主义手法，如对罗兰的勇敢和他嫉恶如仇的鲜明立场的浪漫主义夸张，不
仅没有削弱作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相反使得这一英雄形象更加引人注目。
从而使得诗歌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形成有机的统一，同步而协调，配套而和
谐。诗歌语言、简洁明快，了无渣滓。对比法、重叠法的反复运用，加深了
读者的印象。尤其是诗歌的写景，均为叙事、抒情和人物心理刻划服务，更
是叫人拍案叫绝。如“群山高耸，峡骨阴森，岩石深赭，窄道愁人”的诗句，
把查理大帝对罗兰尸体留在西班牙边境的失落心情，渲染得恰到好处，衬托
得恰如其份。情景交融于一炉，既表现了查理大帝难舍难分之情，也使读者
进入情境之中。有人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亲爱的读者，你在这部法
兰西文学“开山”之作里，一定能悟出一些什么来的。



三、骑士文学的两束奇葩——
《破晓歌》和《特里斯丹和绮瑟》

法国中世纪时期的骑士文学，是骑士制度的精神产物，法国由于建立了
骑士制度，派生出一种所谓“骑士精神”。这种骑士精神，从某种角度上看，
代表了法兰西的“民性”。骑士文学就是这种骑士精神的折射和反映。所谓
骑士精神，就其实质而言，可谓是一种“冒险精神”，它表现为：对于正义
事业和爱情，进行奋不顾身和孤注一掷地追求、庇护和斗争。如果说，武功
歌中的《罗兰之歌》侧重于表现对正业事业的斗争；那末，骑士文学中的《破
晓歌》和《特里斯丹和绮瑟》则例重于对爱情的追求。
《破晓歌》是法国南部普罗旺斯人抒情诗中的精华。就普罗旺斯人的抒
情诗而言，不仅产生的时间早，而且“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
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恩格斯语）。普罗旺斯人的抒情诗，大
多反映的是骑士们的生活和理想，所以又称它为“骑士抒情诗”或“宫廷诗”。
《破晓歌》的作者，据说是贝特朗·德·阿拉玛农和韩波·德·瓦克拉。
这首抒情诗主要描述骑士与意中人（宫廷遣妇或小姐）幽会后，在天将破晓
之时，两人即将分手之际的对唱，所以又译成《黎明曲》。恩格斯对《破晓
歌》的评价是：《破晓歌》就是普罗旺斯情歌的精华，它们以鲜明的色彩，
描绘骑士如何睡在他的情人——别人之妻的床上，而侍者守在门外，一见天
色破晓，便通知武士，叫他悄悄地溜走，不要被人发觉，别离的场面是歌中
最精采的地方”。

是的，是白天了；但那人又怎样？

哦，因为你要从我的身边起床？

我们为什么要起床——因为曙色朦胧？

我们为什么要躺倒——因为夜色来临？

爱情，无视瓜暗，把我们带到这里，

尽管光明，也应该使我们继续在一起。

光明没有舌头，但到处是目光，

如果它不仅仅能看，也能讲， 这也许是它能讲的最糟的东西，

那就好吧，我情愿留下不去，

我是这样地爱我的名誉和心，

我离不开那有着我的心和名誉的人。

难到生意就必须使你远离？

哦，那是爱情最可怕的恶疾。

穷人、丑人、虚假的人，爱情

都容忍，但容忍不了忙碌的人，

你既要做生意，又要作爱，可就

错极了，就像结了婚的人又去追求。

《破晓歌》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的“婚外恋”，而在于它强调了爱情
应以感情为基础。正是因为这种以感情为基础的爱情，是对封建等级婚姻的
一种叛逆，才使其具有爱情的美学品味，人们肯定它的也就在于此。
《破晓歌》的艺术魅力，也不在于这种分手时的难舍之情，而在于它道



出了对爱情的执着和真诚。读者细细地咀嚼，这对情人分手时的对唱中，对
爱情的看法，其美学品味是多么地发人深思。可以这样下个断语，《破晓歌》
内涵深湛，语言清新，比喻形象。直露中见真诚，含蓄里藏韵味。所以说，
无论从思想到艺术，《破晓歌》的确是抒情诗中的精华。《特里斯丹和绮瑟》
是流行于法国北部的宫廷小说的代表作。这是一种协韵体的诗体小说。其主
要内容为反映骑士们以贵妇人为热恋与崇拜的对象，对了博得贵妇人的欢
心，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与此同时，这些驰骋疆场的武士们向意中人
求爱时，则又表现得非常适度的文雅和礼貌，诸如谈吐得体，用语典丽，风
度翩翩，趣味显得高雅文静。宫廷小说又称为“骑士叙事诗”或“骑士传奇”。
宫廷小说产生的时间虽晚于普罗旺斯抒情诗，但成就亦很显著。可说是南北
诗歌交相辉映，构成了骑士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宫廷小说的出现，反映了
十三世纪法国封建贵族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贵族阶级从过往的崇尚武
功、爱好征战与狩猎、转变到醉心于奢华的生活，并且开始欣赏文学艺术。
从这个意义上看，无疑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特里斯丹和绮瑟》是宫廷小说的代表作。它主要描写国王玛克的侄儿
特里斯丹、一位勇敢英俊的青年航海去为叔父玛克迎娶新娘——邻国的金发
公主绮瑟。在归途的船上，特里斯丹因误食了为金发绮瑟与国王玛克结婚准
备用的一种特制的神秘饮料，从而和金发绮瑟之间发生了热烈的、永不变心
的爱情。可是，特里斯丹又不得不将金发绮瑟送去和叔父玛克成婚。国王玛
克与金发绮瑟完婚后，发现了绮瑟和特里斯丹的这一秘密，大怒之下，将二
人双双逐出王宫。特里斯丹和绮瑟栖身于荒林之中，虽生活艰苦，然相爱幸
福。直到国王玛克饶恕绮瑟，将她接回王宫为止，真可说是棒打鸳鸯两地飞
的了。特里斯丹被迫出走异域他乡，永不回来。他在异乡和一位也名叫绮瑟
的姑娘结了婚。这位姑娘长着一双洁白的手，就叫她白手绮瑟。有一天，特
里斯丹被毒刃刺伤，生命危在旦夕。他知道只有金发绮瑟能够救其命，故派
人去请金发绮瑟。他和派去的人约定：如接回了金发绮瑟，船进港时就挂上
白帆，否则就悬黑帆。白手绮瑟出于妒忌，一见回港的船上挂上了白帆，就
迫不及待地跑到病床旁边谎言欺骗特里斯丹，说船进港时悬的是黑帆。等到
金发绮瑟赶来时，特里斯丹已经绝望而死，悲痛欲绝的金发绮瑟也倒在情人
的身傍死去。
故事以两位恋人的爱情悲惨遭遇，歌颂了“比生死还强烈的爱情”。从
他们的悲剧性的结局看，全书是对那种爱情不以感情为基础的封建婚姻，无
疑是一种强烈的控诉和批判。整个故事情节娓娓动人，它为后来的长篇小说
打下了基础。



四、喻意小说中的瑰宝——《玫瑰传奇》

十三世纪法国文坛上流行一种“喻意小说”。所谓“喻意小说”，即用
人的形象、言语、动作、表现一种抽象的概念。喻意小说带有惩恶劝善性质，
所以又有人称它为“训诫小说”。在当时流行的喻意小说中，《玫瑰传奇》
不失为一部上乘之作。
《玫瑰传奇》分上、下两部，由两位作者写于不同的年代。上部写于十
三世纪二十年代，作者为吉约姆·德·洛丽斯，相传是一位传教士。他是用
自身的一段爱情经历为题材，采用隐喻的表现手法，用“玫瑰”代替心目中
的少女，以“情人”对“玫瑰”的追求，比喻自己对少女的爱情。他还将各
种促进爱情的因素如“美貌”、“坦率”、“文雅”、“慷慨”和阻挠爱情
的因素如“吝啬”、“嫉妒”、“坏嘴”、“胆怯”等都加以拟人化，将整
个故事假托于梦境之中。上部整个故事以“情人”追求“玫瑰”而不得结束。
从思想意义上看，整个故事情节还停留于骑士文学中那种“典雅”式的爱情
复述。就艺术表现上而言，这种隐喻和写梦的表现手法，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却很深远。
事隔四十年后，下部由一位名叫让·克洛比奈的市民接着上部的故事内
容续撰下去：“情人”经过了种种努力：包括借助“财富”去博取“玫瑰”
的欢心，直到最后“爱情”战胜了“嫉妒”、“坏嘴”和“危险”，“情人”
终于获得了“玫瑰”。下部完成后，与上部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称之为
《玫瑰传奇》。
下部的贡献在于：它增添了“自然”和“伪善”两个角色，特别是加强
了在上部无足轻重的“理性”的地位。而且在上部比较单调的“典雅”爱情
中，增添了许多针砭时弊的社会内容，这就大大地加强了作品的现实性。《玫
瑰传奇》之所以是喻意小说中的瑰宝，奥秘全在于斯。《玫瑰传奇》全书均
用诗体写成，共有二万一千三百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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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世纪时期知名的书面文学作家。

中世纪法国书面文学作家以特罗亚、玛丽·德·法兰西、吕特伯夫、傅
华萨、奥尔良和维永等较为知名，其中尤以十三世纪的平民诗人吕特伯夫和
十五世纪的流浪诗人维永的作品，被认为是个人抒情诗的最早的优秀之作。
特罗亚（1135？～1191？）是十二世纪法国知名的诗人。据说他在 1160
年前后曾写过一部故事诗《特里斯丹》，惜已失传。此后，他又先后写了《艾
莱克与艾尼德》（约 1160）、《克里赛》（约 1165）、《坐刑车的骑士》（约）
1168 的、《带狮子的骑士》（约 1170）和《圣杯的故事》（约 1182～1190）
等骑士传奇的作品。这些故事诗均用的是八音节诗体写成，有一个贯串全诗
但又不是中心人物、即传说中的大不列颠国王伊瑟。特里亚笔下的伊万和朗
斯洛是体现骑士精神理想的典型形象，为博得意中人的青睐和垂爱，伊万历
尽艰难险阻；朗斯洛则甘愿坐在牛车上当众受辱，真可说是爱情至上者。总
之，中世纪法国封建阶级理想中的“典雅爱情”和骑士们的道德情操，在这
位骑士文学作家的笔下，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巨细无遗。
玛丽·德·法兰西是法国十二世纪下半叶女诗人。出生于法国，长期生
活在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宫廷，英国人称她为“玛丽·德·法兰西”，即法
国的玛丽。她与特罗亚属于同一时代，也都是写的以不列颠骑士的爱情为题
材的故事诗。但她采用的样式则是精练的短篇故事诗，即通常所谓的“簌歌”。
这种“簌歌”短者百余行，最长者也不过千余行。现存有她的短篇故事诗十
二首，约于 1180 年结集出版。她的短篇故事诗着重从嫉妒、忍让、自我牺牲
等不同侧面描写爱情，较少冒险情节，表现了女性作家阴柔之丽的特色。
《金银花》为其短篇爱情故事诗中的代表作品，主要讲述特里斯丹恋爱
的故事：特里斯丹被国王玛克赶出宫廷，藏身森林，得知心爱的绮瑟要出宫
散步，将刻有自己名字的胡桃树枝掷于她必经之路。被迫嫁给国王玛克的绮
瑟发现这个信息，遣开随从，逃进森林与特里斯丹相会，重温旧情。此外，
这位女诗人还根据民间故事编译成一部寓言集，题为《伊索》。这些寓言诗
表明，她虽身为宫廷诗人，却不满现实。她的社会政治观点中含有同情市民
阶层和劳动人民的因素。她以狮、狼、鹰等贪婪而凶残的动物比喻封建贵族
领主、地方行政官司法官等，称他们为“富有的盗贼”；而以惨遭欺凌、只
知哭求、不敢反抗的绵羊象征平民。一般说来，她的寓言诗停留于奉劝强权
者节制，偶尔也流露出愤怒的反抗意向。可以看出尽管她出身高贵，但不乏
一颗同情底层人的人道主义的心。
吕特伯夫（1230？～1285）则是十三世纪一位著名的平民诗人。生平事
迹已不可考。大致知道他出身贫寒。据说，他是一个专业的行吟歌者，用简
陋的小提琴沿街卖唱，也到贵族府邸中演唱，吕特伯夫最有价值的诗作是个
人抒情诗，主要有《吕特伯夫的贫困》、《吕特伯夫的婚姻》、《吕特伯夫
怨歌行》和《吕特伯夫之死》等，这些诗集都是抒写他贫穷潦倒的生活和悲
苦的情怀。如“我没有被子，也没有床⋯⋯我的床就是稻草”。从这些坦率、
直露的诗句里，读者是可以看出他生活的困境和悲寂的心情。吕特伯夫生活
在一个动乱不宁的历史时期，战争、饥荒、瘟役等使庶民百姓挣扎于水深火
热之中。因此，吕特伯夫的个人抒情诗，既表达了真切、深刻的个人情怀，
也间接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在法国文学史上，在诗歌中这样强烈、真实和
诚恳地表现个人内心活动的，以他为最早的范例。评论家认为吕特伯夫和后



来十五世纪的诗人维永，是法国个人抒情诗的创始者，他们的作品是十九世
纪末叶现代派抒情诗的渊源。
傅华萨（1333 或 1337～1405）出身于法国北部瓦朗谢纳地方的小市民家
庭。年轻时立志成为闻见录的作者。“闻见录”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历史著作
体裁，但与编年史有很大的差别。功夫不负苦心人，倾毕生精力，终于完成
了《闻见录》的宿愿。全书共四卷，第一卷记录1325～1378 年间的英法战争；
第二叙述 1378～1385 年所发生的大事；第三卷则是 1385～1388 年间，作者
在法国南部国境以外的贝亚恩地区的旅行以及当地郡主的宫廷生活的记述。
第四卷写到 1400 年，记录了作者晚年的一些事迹。其中以第一卷最为重要。
它的内容涉及法国历史上的“百年战争”前半期的几次大战役。作者系直接
利用采访材料，只是未予以辨别。因此，严格地说起来，《闻见录》只能看
成轶闻传说的记录，相当于中国的“野史”，不能算作真正的历史著作。
《闻见录》的主导思想是讴歌骑士精神及其武功勋业，以及描述贵族生
活的豪华和喜庆宴饮的盛况。照理，在那个法国历史上战乱频仍的年代，作
者应该多反映人民大众的真实生存状况，才真正肩负了历史工作者的“铁笔
春秋”的使命。所以有人讥评《闻见录》，在这本书里只看见贵族的狂饮，
听不见人民的悲号（朗松语），真可说是一语中的。从文学欣赏角度看，《闻
见录》不失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尤其是作者的如椽之笔，关于描写千军万
马的战争和豪华宏大的节庆场面，这也是作者的一种天赋。另外，作者所塑
造的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这也是一种艺术匠心的表现。再加上行文的流畅
自然，给读者也是一种艺术享受。公平地说，《闻见录》确是一部丰富多彩，
有声有色的故事录。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傅华萨的这部作品与它同时流行
的类似的《闻见录》，实际上是继盛极而衰的宫廷小说之后，兴起的一种新
型小说。
奥尔良（1394～1465）是一位宫廷文学的知名诗人，他是奥尔良公爵的
儿子。他虽出身贵胄豪门，但却命多舛，丧父亡妻，接踵而至。这些遭遇，
均在其诗歌里留下忧郁的阴影。特别是他作为英军战俘，以人质被扣押达二
十五年之久，也算是艰辛历尽的了。只到四十七岁，才为其家族用重金将他
赎回，可是却已是“笑问客从何处来”的陌生者了。奥尔良为人，性情温柔
敦厚，一生专心致志地自乐于文艺创作之中。“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他
写了许多优美的小诗，文辞清丽，音调铿锵。虽豪壮之气不足，但却给人以
欣赏精致的艺术品的乐趣。他的诗，可说是中世纪时期宫廷文学中的一颗明
珠。
维永（1431～1464？）是十五世纪著名的抒情诗人。《大遗言集》（1461）
是他的代表作。这位诗人，一方面才华横溢，一方面又行为不检。他一生入
狱几次，差一点判处死刑，只是由于怜才，才使其留下一条性命。他终生浪
迹江湖，故有“流浪诗人”之称。在《大遗言集》里，他以玩世不恭的口吻
诉说自己的经历，表示悔恨自己半辈子的狂放无行，有改邪归正的意思。可
是隔了一年，他又被投入监狱。维永诗歌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感情的真
实流露，坦率、直陈。虽是亦庄亦谐的口吻，但给人感受的却是发自心灵深
处的咏唱。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他和吕特伯夫一道，被文学史家看
成是法国个人抒情诗的创始者。他的《绞刑架上之歌》，正由于是发自于灵
魂深处的呼声，所以，路易十一下诏赦他出狱。



六、市民文学的两颗明珠——
《列那狐的故事》和《巴特林笑剧》

从中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市民阶级在法国产生并不
断壮大，它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加剧，反映市民阶级生活和
斗争的市民文学便应运而生。
市民文学具有鲜明的阶级特性，代表市民阶级利益，反映市民阶级情绪，
趣味和世界观。市民文学在中世纪时期的法国文学中，最富于生气，最具有
独创性。它体裁不一，内容丰富活泼。在寓言、故事、笑剧等方面，均不乏
杰出之作。《列那狐的故事》和《巴特林笑剧》便是市民文学中的两颗珍珠。
在中世纪最后几百年间，市民文学由于它自身的活力，逐渐成为法国文学的
主流。
《列那狐的故事》是中世纪时期法国市民文学中最著名的讽刺故事诗。
它产生于十二世纪七十年代，在民间流传过程中，经很多人加工，至十三世
纪中叶，汇集成包括二十七组故事，三万余行的长诗。该书的表现手法是以
动物故事讽喻现实社会。把动物拟人化，借描写动物世界，来影射中世纪封
建社会各阶层的人生世相。如狮王诺勃勒象征昏庸专横的国王；雄狼依桑格
兰则影射封建权贵；而鸡、兔、猫、鸟等则代表底层受压人民。列那狐则具
有市民阶级的特点：它机智、狡诈；既敢于和狮、狼斗争，又不断欺凌弱小
的鸡、兔等。
在和雄狼的斗争中，它利用雄狼又贪又蠢的特点，以求自己生存。有一
次，列那狐从车夫那里骗来了几条鱼，正准备就餐时，雄狼闻风即至，要列
那狐将鱼让给它吃。列那狐说，这种鱼只有出家人可以享受，狼为了想吃鱼，
就答应当出家人。列那狐就让它先举行剃发仪式，用滚开的水浇了它一头，
痛得它半死。狐狸又要狼举行守夜礼，大冬天在河边守夜，用尾巴去钓鱼，
就能把鱼钓到了。这条既贪又蠢的雄狼，把尾巴放在河里，守了一夜，到第
二天早晨，河水结冰了，不仅没有钓到鱼，连狼尾巴都给河水冻住了。人们
赶来的时候，狼又没办法逃跑，因为尾巴结冰冻住了，最后把尾巴挣断了才
算逃了这条命。
列那狐敢于戏弄狮王，趁狮王在打盹的时候，它把狮王缚在树上，待狮
王呼救时，列那狐又假装好人去救它，做好做歹都是它，哄得狮王团团转。
列那狐蔑视狮王的权威，把狮王悬赏它首级的告示没有放在眼里，并用计将
狮王派去缉拿它的狗熊勃伦弄得满头血污。
列那狐对弱小动物又给以欺侮、残害。它和雄猫合伙弄到了一根香肠，
被猫独吞了，列那狐找机会截断了猫的尾巴。公鸡商特克莱用计从列那狐的
嘴里溜掉了，它气不过，一下子咬死了公鸡的十四个儿女和鸡小妹科珀。
列那狐还深通处世哲学，它与格令巴猪谈到它本想做一个行为道德合乎
上帝法律的好人，但一看到现实生活中“谎话在国王的宫中最流行，爵爷、
贵妇、教士、文人都在说谎”，而“永远说真话的人，他在现在的世界上是
不能通行的”，所以它“也哄骗说谎，不然便只能在门内坐着了”。
通过列那狐的一系列的活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中世纪封建社会急剧变
化时期、市民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市民阶级上、下层之间的冲
突，作品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由于该书描摹动物生动形象，维妙维肖，
影射现实真实深刻，再加上故事性强，戏剧性大，讽刺深刻，故至今仍受读



者喜爱。
《巴特林笑剧》则是市民文学的又一颗明珠。笑剧又叫“趣剧”或“闹
剧”。它以表现人情世态见长、风格诙谐、泼辣。这出笑剧着重表现巴特林
律师的诡计多端。笑剧是从巴特林律师贫困生活开始写起的。主人公巴特林
是一切巧言惑众、诡计多端的律师代名词。
他为了骗取一点布料，让妻子和自已能穿上一套新衣裳，耍尽了诡计。
他跑到一家布店里去，利用他如簧之舌，居然从布商手里赊购了一些布料。
临走时，他对店主说，你到我家取款时，我一定准备一只烤鸭作为佳肴以示
酬谢。回家后，他嘱付妻子准备来个概不认帐的手段来对付布商。过了一些
时候，布商兴冲冲地跑来他家取布款。妻子出面应付，他则装病躺在床上。
妻子对布商说，我丈夫生病不起已很久了，怎么会跑到你家去赊布料呢？这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布商不仅没有吃到烤鸭，还被对方赖了帐。返回店里查
帐时，确实是赊了布给他。因此又再重度来取款，巴特林还倒打一耙，说布
商无中生有，将布商赶出家门。
笑剧进而又巧妙而合乎逻辑地把戏剧情节转到新的笑料上去。牧童偷了
布商家的羊，布商到法院控告，牧童请巴特林当辩护律师。他向牧童面授机
宜，要牧童在回答法官提问时，一味地学羊叫。法院开庭时，布商一眼见到
巴特林，竟把控告之事置之脑后，专心致志地找着巴特林索回布款，他俩在
这边大吵大闹，那边法宫提审时，牧童老是以羊叫声作回答。结果弄得堂而
皇之的法庭上被争吵声，羊叫声所遮盖。法官无法听清审问回答，只好最后
宣布退庭以结束此闹剧。巴特林计谋成功了，当他向牧童索取律师诉费时，
聪明的牧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是一味地学羊叫来回答。
很显然，这纯粹是一出闹剧。从笑剧的构思看，巴特林还是作为肯定的
对象予以刻划的。象他这一类型人物，实际是各种困难的征服者。也就是说，
遇到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是一个应变能力极强的人物。它具体地再现了中
世纪时期法国城市生活图象和市民阶级的精神风貌。狡计战胜了所谓的社会
道德，智慧击败了愚蠢，这应该说是《巴特林笑剧》给人的启示。



七、中世纪时期宗教文学一瞥

宗教文学，不言而喻，是以布道为其宗旨，利用文艺形式来普及宗教宣
传的一种文学，故有宗教文学这一称谓产生。在法国，宗教主要是天主教。
《圣经》自然就成了宗教文学的“活水源头”。宗教文学是以“圣经”为内
容，以及有关基督教教规教义通过文艺形式予以布讲。法国还在封建化过程
之前，基督教就已深入社会各阶层，所以宗教文学的产生也就比其它文学出
现得早一些。法国文学现今仅存的最古老的几个书面文献，就有两个是宗教
文学作品：即二十九行诗歌的《圣女欧拉丽赞歌》（880 年前后）和二百四
十行的诗歌《圣徒列瑞行传》（1040 年前后）
宗教文学的样式，它随中世纪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十二世纪以前的
宗教文学，大抵是一些叙事的故事或传记：如“圣徒传”、“圣经故事”、
“虔诚”故事三种。十二世纪以后，随着城市的兴起，宗教宣传亦相应地采
用了市民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于是出现了宗教瞻礼式的宗教戏剧。其中较
有影响的是十四世纪的“奇迹剧”和十五世纪的“神秘剧”。前者以描写《圣
经》里圣母及圣徒们的故事为主要内容；后者以叙述耶稣诞生、受难和复活
的故事。宗教文学的作者大多是传教士，间或有少数民间诗人。宗教文学，
一般都用拉丁文写作。从思想价值上说，宗教文学是不足取的，不外乎是倡
导清心寡欲，描绘人生无常。劝导人们修养宗教道德。但确也起到一些心理
平衡作用。从艺术上讲，宗教文学的象征手法和梦幻形式却对世俗文学产生
了深远影响。
中世纪时期的法国文学，从整体上讲，虽然取得重大成就，为法国文学
开了一个很好的头。然从整个法国文学发展过程看，它毕竟还处在起始阶段。
无论从文学形式，还是艺术技巧而言，均不无稚嫩，粗糙之嫌。如叙事诗歌
风格较单调，戏剧形式也嫌简陋；对人世生活的描绘，对人物性格的刻划，
也还属于“粗线条”。特别是把抽象的品质或事物的拟人化，人物不免流于
概念化。此外，矛盾解决求助于非现实的因素，以宗教意识的插入，这在很
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魅力。艺术手法上，普遍采用隐喻手法，也就显得单
调、呆板。



第二章  文艺复兴前期的人文主义文学

十六世纪的法国，以中世纪市民阶级为前身的资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
生产的日益发展，已经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能够影响封建朝廷的政治。他
们在政治上，势必早晚要和封建势力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这种倾向表
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用法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的意义，本来是指重新研究和宣扬古杀腊、罗马的文化，包括
语言文字、史学、哲学以及文学艺术。但实际上，法国的文艺复兴的意义已
远不止此。因为当时指导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义”，而人文主义
的具体内容则表现为：用人性反对神权，用革新思想反对宗教教条，用个人
自由反对封建专制，用理性智慧反对迷信和蒙昧，用博学和对经典的历史直
貌的恢复以取代伪科学、伪知识以及愚腐落后的观念。因此，发生于十六世
纪法国的这场文艺复兴运动，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始向封建意识和教
会神权发动进攻，为日后的资产阶级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扫清道路。
由于开展了文艺复兴运动，所以，十六世纪法国文学的主流，就成了文
艺复兴思想——人文主义在文学上的全面反映。文艺复兴前期的人文主义文
学，继承了中世纪法国市民文学的反封建精神，把它从自发状态提到比较系
统的思想意识的高度。此外，近代文学的各种体裁：如长短篇小说、抒情诗、
戏剧、散文等，在文艺复兴前期都有所发展。总之，人文主义文学不仅思想
内容崭新，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亦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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